附件1

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与管理事故分类

与级别规定

	类别
	事故类型
	等级

	1．招生与考试
	1.1在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、复试、调剂、录取等环节中徇私舞弊，弄虚作假。
	Ⅰ

	
	1.2在研究生招生考试命题中泄露试题或泄露命题身份。
	Ⅰ

	
	1.3在研究生招生考试命题、试卷管理、阅卷、复试、调剂、录取和资格审核等工作中出现差错并在校内核查发现的直接认定为Ⅲ级事故，造成社会面影响的从重处置。
	Ⅲ-Ⅰ

	
	1.4违反各级各类研究生考试管理规定，影响研究生考试公平、公正造成负面影响的其他情形。
	Ⅲ-Ⅰ

	2．培养与管理
	2.1有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损害党和国家形象、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行。
	Ⅰ

	
	2.2在教学活动和指导学生过程中，存在意识形态问题，或有悖社会基本伦理道德，或散布不健康内容。
	Ⅱ-Ⅰ

	
	2.3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讥讽、辱骂、体罚、骚扰学生的不当或不良言行，造成社会面影响的从重处置。
	Ⅱ-Ⅰ

	
	2.4无理由拒绝学院或学校安排的基本教学任务与教研活动。
	Ⅲ

	
	2.5擅自更改教学计划随意减少教学或实习时间。
	Ⅲ

	
	2.6未严格执行人才培养方案，导致研究生不能按时毕业的从重处置。
	Ⅲ-Ⅱ

	
	2.7未经学院批准、研究生院同意备案，擅自停课、缺课的直接认定为Ⅲ级事故，一学期内出现两次及以上的从重处置。
	Ⅲ-Ⅰ

	
	2.8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衣着不得体，或迟到、早退，或从事与教学无关活动。
	Ⅲ

	
	2.9因工作不当造成研究生在实习或实验等活动中受到伤害。
	Ⅲ-Ⅰ

	
	2.10课程选用的教材存在意识形态问题。
	Ⅱ-Ⅰ

	
	2.11“马工程”教材对应课程，未按国家规定和要求使用相应“马工程”教材。
	Ⅲ-Ⅰ

	
	2.12课程使用的教学资源（含线上教学资源）存在思想性、安全性、科学性问题。
	Ⅲ-Ⅰ

	
	2.13教师无特殊原因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录入、提交研究生成绩，造成不良后果。
	Ⅲ

	
	2.14教师评卷弄虚作假，徇私舞弊，刻意拔高或压低、虚报、更改研究生成绩。
	Ⅱ

	
	2.15与研究生共同发表的论文存在数据造假，或一稿多投等各种类型的违反学术伦理情形直接认定Ⅲ级事故，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从重处置。
	Ⅲ-Ⅰ

	
	2.16以研究生名义虚报、冒领、挪用、侵占科研经费或其他费用。
	Ⅰ

	3．毕业与学位
	3.1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不符合培养方案要求，或不符合教指委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。
	Ⅲ-Ⅱ

	
	3.2对研究生指导时间不足，或对研究生毕业论文无实质性指导，或毕业论文送审前无书面审核意见。
	Ⅲ-Ⅱ

	
	3.3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在省级以上抽查中认定为问题论文的，经查实存在把关不严、指导不力的情形。
	Ⅲ-Ⅰ

	
	3.4作为答辩组成员未按要求履行评阅与答辩职责的。
	Ⅲ

	
	3.5对研究生提交的毕业材料审查不严、程序不规范。
	Ⅲ

	
	3.6遗失、错发或出具与事实不符的学历、学位、学籍、成绩等各类证书、证明。
	Ⅲ

	
	3.7研究生教学、考核、奖惩、毕业等材料未按要求归档。
	Ⅲ

	
	3.8其他影响毕业与学位工作，造成负面影响的事故。
	Ⅲ-Ⅰ

	4．就业与其他
	4.1为了研究生就业私自更改或伪造研究生成绩、奖惩等个人档案材料。
	Ⅰ

	
	4.2隐瞒或帮助隐瞒本学院和部门所发生的研究生教育与管理事故，或拖延上报导致事态恶化的。
	Ⅲ-Ⅰ

	
	4.3违反上级或学校教育教学管理规定，造成负面影响或不良后果的。
	Ⅲ-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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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与管理事故认定处理表

	当事人
	
	所在学院（部门）
	

	事故类型
	
	事故发生时间
	

	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认定处理意见
	事故情况、级别及处理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	研究生院
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人事处

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校

意见
	学校研究生教育与管理事故认定小组

（组长签字）

（学校公章）

年  月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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